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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务会计概论》共10章，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的基本内容是对法务会
计进行理论规范，包括“导论”、第一章“法务会计的要素规范”和第九章“法务会计的职业规范构
建”共三章。
主要内容主要是：介绍和说明法务会计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说明了法务会计在我国的形成环境、
发展过程及其外部推动力的分析；系统阐明了法务会计的基本要素及其规范的内容，界定了法务会计
的执行主体和工作对象，并分析和比较了法务会计的特征；同时在第九章设专章探讨了中国法务会计
的职业规范，分析和设计了政府机构制定《法务会计准则>、司法机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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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法务会计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二、中国法务会计的兴起与发展三、中国法务会计发展的外部推
动力四、中国发展法务会计的环境因素分析五、中国法务会计的发展对策第一章 法务会计的要素规范
第一节 法务会计的内涵界定第二节 法务会计的执行主体第三节 法务会计的工作对象第四节 法务会计
的分析与比较第二章 舞弊与欺诈行为的辨别第一节 舞弊与欺诈的促成因素分析第二节 法务会计师对
舞弊与欺诈的迹象辨别第三节 法务会计辨别舞弊与欺诈的技术第四节 法务会计人员在舞弊与欺诈认
定中的社会责任第三章 交易合同中欺诈行为的甄别第一节 交易行为中客户欺诈的甄别第二节 交易行
为中顾主欺诈的甄别第三节 法务会计对合同违约索赔的支持第四章 企业内部舞弊行为的甄别第一节 
对雇员舞弊的认定与甄别第二节 管理舞弊行为的认定与甄别第三节 企业会计舞弊的甄别及其管理建
议第五章 商业活动中欺诈行为的甄别第一节 商业交易欺诈的甄别第二节 投资欺诈行为的甄别第三节 
贷款欺诈行为的甄别第四节 信托欺诈行为的认定与甄别第六章 司法诉讼中法务会计的支持第一节 司
法诉讼中损害赔偿的计量第二节 欺诈诉讼中的会计调查第三节 欺诈诉讼中的会计证据认定第四节 在
诉讼支持中法务会计师与律师的沟通第七章 法务会计的司法鉴定第一节 法务会计在司法鉴定中的内
容和范围确立第二节�法务会计实施司法鉴定的方法第三节 法务会计的司法鉴定程序第四节 法务会计
鉴定的实例分析第八章 司法鉴定的受托与法律责任第一节 司法鉴定的受托关系的确立第二节 司法鉴
定的结论认定第三节 司法鉴定中的法务会计建议书第四节 法务会计在司法鉴定中的法律责任第九章 
法务会计职业规范的构建第一节 法务会计职业规范的构架策略第二节 政府机构对的制定第三节 司法
机构对《法务会计诉讼支持规范>的制定第四节 行业监管组织对《法务会计鉴定规范>的制定第五节 
行业监管机构对法务会计人员的资格认定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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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权利存在瑕疵。
出卖人履行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归买受人的义务，必须使出卖标的物的所有权完全有效的无限制地转
移给买受人，保证第三人不能向买受入主张任何权利。
如果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存在瑕疵，如果出卖人出卖的标的物为他人的财产或为出卖人与他
人共有的财产、买卖的标的物上已设立抵押权、租赁权等，出卖人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损害赔
偿责任。
这种违约给买受人造成的损失主要包括：因标的物被第三人合法追索所造成的标的物本身的价值损失
及因失去标的物所引起的可得利益损失；因标的物上存在限制所有权的合法权利所造成的不能完全行
使所有权引起的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
这种损失的赔偿以买受人不知所有权存在瑕疵为前提。
如果买受人知道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则出卖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买受人与出卖人串通损害财产所有人的利益的，出卖人和买受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虽然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存在瑕疵，但如果买受人是善意的，则应保护买受人的合法权
益，依法保护买卖合同的效力。
由此造成标的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损失的，由出卖人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
。
善意取得，又称为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财产占有人，在非法将其占有的财产转让给第
三人后，如果受让人取得该财产时系出于善意，即依法取得该财产所有权，原财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
让人返还该项财产。
善意取得制度是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一项主要民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对部分共有人擅自出卖共有财产时的善意取得问题规定：
“在共同共有关系续存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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